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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 

 

第一條 本自治條例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零一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建築基地面臨計畫道路、廣場、市區道路、公路或合於本自治條例

規定之現有巷道者，得申請指定建築線。 

申請指定建築線者，應繳納手續費，其數額由嘉義縣政府（以下簡

本府）定之。 

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應自收件次日起八日內辦理完竣，並將指

定圖發給申請人。但面臨公路或其他道路須會同道路主管機關辦理

者為十五日。 

道路或廣場開闢完成，其境界線經道路主管機關確定為建築線者，

應於一個月內公告得免申請指定建築線，其有變更時應即公告條

正。 
 

第三條 申請指定建築線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 

一．地藉套繪圖應措繪一個街廓以上,並應標明建築基地之地、地

號、方位、基地範圍及鄰近之各種公共設施、道路之寬度。 

二．基地位置圖應簡明標出基地位置、附近道路、機關學校或其他

明顯建築物之相關相置。 

三．現況圖應標明地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路及溝渠，其比例尺

不得小於地藉圖。 

四．現況照片及通行情形佐證資料。 
 

第四條 本自治條例稱現有巷道包括下列情形： 

一、供公眾通行，具有公用地段關係之巷道 

二、私設通路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供公眾通行同意書者。 

三、私設通路經土地所有權人捐獻土地為道路使用，經依法完成土

地移轉登記手續者。 

四、於中華民國七十三年十一月七日本法條正公布前，曾指定建築

線之現有巷道，經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無礙公共安全、公共衛

生、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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